
委  

託 

書 
本
人 

  
 
 
 
 
  
 

係
為 

貴
行
股
東
，
本
人
之
股
東      

 
 
 
 
 
 
 

，
因
故
無
法
親

自
辦
理
相
關
手
續
，
茲
委
託 

 
 
 
 
 

至 

貴
行
股
務
科
辦
理
。 

此
致 

板 

信 

商 

業 

銀 
行 

委
託
人
： 

戶
號
： 

受
託
人
： 

身
分
證
字
號
： 

中
華
民
國 

 
 

年 
 
 

月 
 

 

日   

□ 

印
鑑
遺
失 

□ 

印
鑑
更
換 

□ 

戶
名
變
更 

□ 

股
票
掛
失 

□ 

其
他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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